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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云南省委文件 
 

云青通〔2021〕12 号 
 

 

共青团云南省委关于开展 

“万名团干上讲台 当好思想引领员”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州（市）团委，省直机关团工委、省金融团工委、省非公经济

组织团工委、驻京团工委，各厅局、企业、高校团委，团省委机

关各部门、直属单位，省青基会： 

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》规定：“共青团是广大青年在

实践中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。”为进一步发

挥共青团实践育人作用，锻造团干部队伍，扎实开展“学党史、

强信念、跟党走”学习教育，共青团云南省委决定在全省开展“万

名团干上讲台 当好思想引领员”工作。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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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指导思想 

通过团干部上讲台讲授党团课的方式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

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扎实开展“学党史、强信念、跟

党走”学习教育，切实履行好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的根本任务和

主责主业，深入基层直接联系青年、服务青年、引导青年，在实

践中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到基层、武装到

团员、影响到青年。 

二、工作时间 

2021 年全年 

三、讲授主体 

团省委书记班子成员、机关各部门负责人，州（市）团委书

记班子成员及中层干部，高校团委书记班子成员、中层干部及二

级学院团委书记班子成员，省属厅局、企业团组织主要负责人，

县（区）、乡镇（街道）团组织书记班子成员，中学团组织书记

班子成员，全省各级少先队总辅导员。 

四、讲授内容 

1.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； 

2.党史、新中国史、改革开放史、社会主义发展史； 

3.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； 

4.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； 

5.国情、省情和形势政策教育； 

6.中央、省委、团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及要求宣讲的其他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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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内容。 

五、讲授对象 

全省广大团干部、团员、少先队员、青联委员、学联学生会

干部及各族各界青少年。 

六、讲授要求 

（一）用好活动阵地开展讲授。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、

“青年之家”、党团校、青年干部学校、青少年教育基地、火塘夜

校、党团员活动室等阵地场所开展讲授工作，努力使党的科学理

论和党史教育深入青年、深入基层、深入人心。 

（二）结合重要活动开展讲授。结合清明、五四、六一、七

一、十一、国家公祭日和学校开学等重要时间节点，在缅怀先烈、

入团（队）仪式、国旗下的演讲、学习座谈、交流讨论、参观寻

访、志愿服务等主题团（队）日和共青团活动中，因地制宜开展

讲授工作，提升活动的政治性、思想性、教育性。 

七、目标任务 

讲授主体成员每季度开展上讲台工作不少于 1 次，每次讲授

时间一般不少于 45 分钟，覆盖人数一般不少于 20 人。鼓励采用

小型化、分散式的方式开展讲授活动，避免大规模、运动式、形

式主义的学习活动。鼓励依托团属新媒体平台以开展直播等方

式，线上线下相结合扩大覆盖范围。 

八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级团的领导班子要承担“万名团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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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讲台 当好思想引领员”工作主体责任，加强工作领导，将其与

“机关团干下基层 当好团建指导员”工作有机结合，制定详细计

划，细化具体措施，倒排目标任务扎实推进工作。专职团干部特

别是各级团的领导机关负责人要在理论学习和思想政治上以身

作则、以上率下，先学一步、深学一层，带头践行、身体力行、

作出示范。要统筹好讲授工作和疫情防控关系，紧盯关键环节，

确保讲授活动安全有序开展。 

（二）提高讲授质量。讲授主体要精心备课、教学相长，不

断加深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大意义、科学体

系、丰富内涵的理解，学深悟透、融会贯通、真信笃行。要突出

分类引导，根据不同类型受众青少年群体的认知特点和接受习

惯，采取通俗易懂和易于接受的方式开展讲授工作。杜绝照抄照

搬、照本宣科或者敷衍塞责、应付了事。每次讲授工作结束后，

讲授对象通过微信小程序等方式填写反馈意见，讲授主体应根据

反馈情况不断改进提升讲授质量。 

（三）营造良好氛围。全省各级团组织要及时总结活动中涌

现出的先进典型和好经验、好做法，组织各类媒体做好宣传报道，

充分展示活动成果；注重运用团属新媒体平台及时传播活动情

况，形成矩阵效应，营造浓厚的工作氛围。 

（四）强化监督考核。“万名团干上讲台 当好思想引领员”

工作纳入共青团工作考核，并作为年度述职的重要内容。全省各

级团组织应注重在工作中发现、选拔、培养政治过硬、理论扎实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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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课生动、反响良好的团干部，及时纳入“青年讲师团”队伍。团

省委适时组织对该项工作的督查检查，对推进不力的单位和负责

人进行督促。 

各单位工作开展情况以月报形式反馈，每月最后一个星期五

17:00 前填写附件表格报送至团省委宣传部。 

 

附件：“万名团干上讲台 当好思想引领员”工作情况月报表 

 

联 系 人：王颢茗、马宇峰 

联系电话：0871-63995428 

邮    箱：4154951@163.com 

 

 

共青团云南省委 

2021 年 4 月 16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mailto:4154951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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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“万名团干上讲台 当好思想引领员” 
工作情况月报表 

 
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讲授人 单位及职务 讲授时间 讲授地点 覆盖人数 宣传报道情况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合计讲授场次  合计覆盖人数  
合计宣传

报道条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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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云南省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4月 16日印 


